
渝科职人发〔2025〕20 号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外聘教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万州校区：

根据学院发展和管理工作需要，经2025年6月20日校长办公会

研究通过，现将《重庆科技职业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2025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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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职业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保障以教学为中心的人才

培养质量，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外聘教师，是指学校聘请的承担教学及实

训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

第二章 外聘教师招聘条件

第三条 基本素养要求

热爱教育事业，遵守法律法规，治学态度严谨，恪守职业道

德，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品质和职业操守，能做到为人师表。

第四条 学历及专业技术资格要求

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2. 具备助教（或高级工）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3. 特殊专业或紧缺人才，经学校审批后，学历要求可适当放

宽。

第五条 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所承担课程相应的专业教育背景和专业水平；

2. 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或相关专业技能。

第六条 身心条件要求

年龄原则上在 6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胜任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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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聘教师聘用程序

第七条 申报与核定

二级学院根据教学需求提出外聘教师岗位申请，经教务处审

核岗位设置合理性后，确定拟招聘岗位及人数。

第八条 资格审查

人事处对拟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材料包括：毕业证、

学位证、身份证、教师资格证（如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证等。相关证书复印件需一式两份，分别由教务处和人事处存档。

第九条 业务能力考核

教务处及相关二级学院，通过试讲、面谈或专业技能测试等

方式，对拟聘人员的业务能力进行考核。

第十条 审批与签约

1. 业务能力考核合格者需填写《重庆科技职业学院外聘教师

审批表》，由人事处审核，报校长审批；

2. 审批通过后，由人事处代表学校与外聘教师签订聘用合同，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第四章 外聘教师待遇

第十一条 课时薪酬标准

根据外聘教师的职称及学历层次，执行以下课时费标准（标

准课时，含税）：

1. 教授（含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50 元/学时；

2. 副教授（含高级工程师、博士、高级技师）：120 元/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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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讲师（含工程师、硕士、技师）：100元/学时；

4. 助教（含高级工）：80元/学时；

5. 无职称教师/技术人员：60元/学时；

6. 交通费采取“一事一议”。

第十二条 紧缺专业特殊政策

紧缺专业外聘教师，经本人申请、二级学院推荐、分管教学

副校长、财务总监审批后，可在上述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20%

的课时薪酬。

第五章 聘用时间

第十三条 合同期限

外聘教师实行按学期聘用制，聘用时间原则上为每学期开学

日起至放假日前一日止。因特殊情况需调整聘用时间的，由双方

协商一致后在聘用合同中明确。

第六章 外聘教师管理

第十四条 准入管理

外聘教师须经人事处资格审核、校长审批，并完成聘用合同

签订后方可到岗授课。未经学校审批，任何单位不得擅自聘用校

外人员承担教学任务。

第十五条 日常管理

外聘教师由人事处统筹管理，教务处负责教学业务指导，二

级学院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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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考核与薪酬挂钩

各二级学院定期对外聘教师的教学任务完成情况、教学质量

等进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或未能完整履行岗位职责的教师，视

情节轻重予以减发课时费或解聘处理。

第七章 解聘情形

第十七条 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学校有权单方面解聘外聘

教师：

1. 因身体、能力等原因，无法履行岗位职责；

2. 存在损害学院声誉、利益的行为；

3. 有弄虚作假、违法违纪等行为；

4. 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或学校规章制度的不良行为。

第八章 外聘教师资源库建设

第十八条 各二级学院必须按不低于已有教师数的 25%建立

外聘教师资源库，鼓励聘用企业技术人员，外聘教师资源库基本

信息报学校人事处备案。外聘教师资源库建设作为二级学院年度

考核的重要指标。

第九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关外聘教师管理的

文件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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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5年 6 月 21日印发


